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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衛生、保健、但對性行為過分描述者」，係就出版品記載內容觸犯

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猥褻罪，違反出版法第三十二條第三款之禁止規

定，應依同法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十條第一項

第四款處罰所為例示性解釋，並附有足以誘發、強調色情、刻意暴露、

過分描述等易引起性慾等特定條件，非單純刊登文字、圖畫即屬相當，

以協助出版品地方主管機關認定出版法第三十二條第三款有關刑法妨

害風化罪中之猥褻罪部分之基準，函釋本身未對人民出版自由增加法

律所未規定之限制，與憲法尚無牴觸。又有關風化之觀念，常隨社會發

展、風俗變異而有所不同，主管機關所為釋示，自不能一成不變，應基

於尊重憲法保障人民言論出版自由之本旨，兼顧善良風俗及青少年身心

健康之維護，隨時檢討改進。

行政罰與刑罰之構成要件各有不同，刑事判決與行政處罰原可各

自認定事實。出版品記載之圖文是否已達猥褻程度，法官於審判時應就

具體案情，依其獨立確信之判斷，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不受行政機關

函釋之拘束。本件僅就行政院新聞局前開函釋而為解釋，關於出版法其

他事項，不在解釋範圍之內，併此說明。

釋字第四○八號解釋（85.7.5.）

【解釋文】

民法第八百三十二條規定，稱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

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故設定地上權

之土地，以適於建築房屋或設置其他工作物或種植竹林者為限。其因時

效取得地上權而請求登記者亦同。土地法第八十二條前段規定，凡編為

某種使用地之土地，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占有土地屬農業發展條例

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之耕地者，性質上既不適於設定地上權，內政部於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十七日以台內地字第六二一四六四號函訂頒時效

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三點第二款規定占有人占有上開耕地者，

不得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尚無牴

釋字第四○八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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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

【解釋理由書】

民法第八百三十二條規定，稱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

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故設定地上權

之土地，以適於建築房屋或設置其他工作物，或種植竹林者為限。所謂

種植竹林不包括以定期收穫為目的而施人工於土地，以栽培植物之情

形（參看院字第七三八號解釋）。依土地法第八十二條前段規定，凡編

為某種使用地之土地，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

十一款規定，耕地係指農業用地中，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或

依都市計畫法編為農業區、保護區之田、旱地目土地，或依土地法編定

之農業用地，或未依法編定而土地登記簿所記載田、旱地目之土地。耕

地既僅供耕作之用，自不適於建築房屋或設置其他工作物，亦不適於種

植竹木而供林地之用，性質上即不符設定地上權之要件，亦無從依時

效取得地上權而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內政部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

月十七日以台內地字第六二一四六四號函訂頒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

要點第三點第二款規定，占有人占有上開耕地者，不得申請時效取得地

上權登記，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尚無牴觸。

釋字第四○九號解釋（85.7.5.）

【解釋文】

人民之財產權應受國家保障，惟國家因公用需要得依法限制人民

土地所有權或取得人民之土地，此觀憲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一百四十三

條第一項之規定自明。徵收私有土地，給予相當補償，即為達成公用需

要手段之一種，而徵收土地之要件及程序，憲法並未規定，係委由法律

予以規範，此亦有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十四款可資依據。土地法

第二百零八條第九款及都市計畫法第四十八條係就徵收土地之目的及

用途所為之概括規定，但並非謂合於上述目的及用途者，即可任意實施

徵收，仍應受土地法相關規定及土地法施行法第四十九條比例原則之




